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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社会建设及其社会法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 

种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社会建设 

已经成为中央当前高度重视的重要 

问题之一。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 

现实状况，西部社会建设更具有特 

殊的重大意义。一方面，西部地区 

多属于边疆地区，与多个国家接壤， 

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部社会建 

设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领土完 

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 

西部地区还多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 

且经济相对欠发达，西部社会建设 

关系到经济发展全局与社会和谐稳 

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 

义。因此，研究西部社会建设相关 

问题尤为必要。 

一  西部社 会建设意义重 

大 

西部社会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 

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范围来 

讲，广泛涉及到教育、科技、文化、 

医疗、体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社区建设、旅游、人口与计划生育 

等各个领域，与民生问题和社会管 

理紧密相连。就其发展方向和目标 

而言，就是要在发展教育、扩大就业、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之上，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提高 

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各项 

制度，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由于西 

部社会建设的各项内容和重点都直 

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 

相关，也与党的执政基础紧密相连， 

因此，加强西部社会建设意义重大。 

具体来讲，西部社会建设的重大意 

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西部社会建设是 西部地 

区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客观 

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 

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 

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 

兼顾。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必须坚 

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针，全面推 

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统筹城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兼顾和 

协调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利益 

关系，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 

各个方面相协调。就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来看，西部地区的科学发展 

不仅要重视经济、政治、文化方面 

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社会方面的 

发展，惟有如此，才能称之为真正 

的科学发展。因此，西部社会建设 

是西部地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客观要求，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 

路。 

其次，西部社会建设是实现西 

部地 区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实现 

社会和谐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之一。西部地区社会和谐是我国社 

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对我国社会整 

体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实现西部地区的社会和谐，就必 

须抓住维护和实现西部社会公平正 

义的关键点，抓住解决西部经济社 

会发展不平衡和影响西部社会和谐 

安定问题的核心因素，加快推进以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西部社会建设， 

重点解决西部地区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这 

种意义上来讲，西部社会建设是实 

现西部地区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是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文化繁荣的重要动力，是维护 

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手 

段。 

再次，西部社会建设是全面建 

设西部地区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事业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 同 

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就西部 

地区而言，虽然西部地区小康社会 

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从整体上 

看，西部地区仍然存在经济与社会 

发展不平衡的不利形势，尤其是在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教育卫生、居 民住房、安全生产、 

司法和社会治安这些关系到西部地 



区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形势依 

然十分严峻，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 

些问题的妥善解决，直接影响到西部 

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大局。而西部社 

会建设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以 

上影响西部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关 

键问题。因此，西部社会建设可以为 

西部地区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有力 

的保障。 

二、社会 法 内涵 与西 部社 

会建设高度契合 

社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社会 

法在广义上是调整在各种社会问题 

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 

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广义 

上的社会法同时包括劳动、社会保障、 

特殊群体保护、教育、医疗卫生、住房、 

环境等内容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这种 

意义来讲，社会法被认为是反映一个 

国家各项社会政策的法律部门。中义 

的社会法是指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和 

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狭义的社会法 

主要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其中 

社会保障法主要是指社会保险法、社 

会救助法、社会优抚法、社会福利法。 

由社会法的基本含义也可以看出，无 

论是广义、中义、狭义的社会法，都 

与西部社会建设之间高度契合。 

首先，从狭义上的社会法来看， 

西部社会建设与社会法之间高度契 

合。社会法中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与西部社会建设中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问题的解决紧密相连。以劳动就业 

领域为例，我们可以看出西部社会建 

设与社会法之间的密切联系。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已经成为 

西部地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劳 

动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西部 

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因此， 

西部社会建设需要注重有关劳动关 

系方面的制度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是 

西部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社 

会法的角度来看，劳动关系的调整 

一

直是社会法调整的核心内容之一， 

而劳动法也是社会法最基本的组成 

部分之一。因此，从劳动关系领域来 

看，西部社会建设与社会法之间高度 

契合。再以社会保障领域为例，我们 

同样可以看出西部社会建设与社会 

法之问的密切联系。社会保障是社会 

稳定的安全器，对西部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保 

障就其领域而言，广泛涉及到社会保 

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 

等各项内容，这些领域都是关系到民 

生问题的重要内容，属于西部社会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社会法而言， 

社会保障从来都是社会法所重点关 

注的领域，而社会保障法也一直都是 

社会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从社 

会保障领域来看，西部社会建设同样 

与社会法之间高度契合。 

其次，从中义上的社会法来看， 

西部社会建设与社会法之间高度契 

合。中义上的社会法，除了前文分析 

到的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以外，还包 

括特殊群体保护法。以特殊群体保护 

为例，特殊群体保护涉及到老人、妇 

女、儿童、残疾人、归侨和华侨等特 

殊群体。一方面，一个社会的和谐正 

义，不是体现在对强者的阿谀奉承， 

而是体现在对弱者的体贴和关怀，因 

此，对这些特殊群体的保护，应当是 

当前西部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特殊群体的保护具有明显 

的社会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 

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归 

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这些特殊群体的 

保护法，也都具有社会法的特质。因 

此，西部社会建设与中义上的社会法 

也高度契合。 

再次，从广义上的社会法来看， 

西部社会建设同样与社会法高度契 

合。除前述三大领域以外，在教育、 

医疗卫生、住房领域，西部社会建设 

与社会法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 

面，教育、医疗卫生、住房是我国民 

众当前普遍关心的三大问题，是重要 

的民生问题，也是我国西部地区社会 

建设的重要方面，推进西部社会建设 

必须重视这三大领域 中法律制度 的 

完善 ；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卫生、 

住房是一种 “公共物品”或者 “准公 

共物品”，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相 

关法律法规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质， 

是广义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 

在环境保护领域，西部社会建设同样 

与社会法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 ，环境问题已经 

成为西部社会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加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西部社会建 

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环境 

问题涉及到人类社会共同的生存条 

件，具有高度的社会性，环境法也具 

有一定的社会法属性，属于广义社会 

法的组成部分。总之，从这些相关领 

域也可以看出，社会法强调注重经济 

效应与社会效应的双重关注，着重从 



社会整体效益的角度进行规范，加强 

西部社会建设离不开环境领域的社 

会法制度建设。因此，从广义上的社 

会法来看，西部社会建设与社会法同 

样高度契合。 

三 、社 会法是 西部社 会建 

设的重要保障 

西部社会建设不仅是重要的政 

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同时还是一个重 

要的法律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 

进程中，法律制度始终对人类社会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依法治国 

的背景下，法律的保障作用尤为明显。 

一 方面，西部社会建设不能仅仅依靠 

中央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决策，虽然这 

些决策无疑是十分重要白勺；另一方面， 

西部社会建设实践中卓有成效的方 

针政策，也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 

来，为西部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西部社会建设需要各 

个部门法的综合协调作用，宪法、行 

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 

法对西部社会建设都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但就西部社会建设的领域而 

言，西部社会建设的内容与社会法之 

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研究西部 

社会建设的社会法保障具有更直接 

的意义。总体来看，社会法对西部社 

会建设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法有利于促进西部 

就业、稳定西部劳动关系，为西部社 

会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就业问题与劳动关系的和谐关系到 

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当 

前西部社会建设的重点之一。社会法 

中的劳动法可以有效保障就业问题 

与劳动关系和谐的实现。例如， ((就 

业促进法 ，对公平就业、就业服务 

和管理、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援助 

等就业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规范，并 

通过具体的监督检查措施和法律责 

任追究，为促进西部就业提供了重要 

保障。再例如， ((劳动合同法 通过 

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 

除和终止进行了全面规范，并对集体 

合同、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等相 

关问题进行了特别规定，为西部和谐 

劳动关系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还 

有，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对劳动 

争议的调解和仲裁进行了相应规范， 

同样为劳资纠纷的妥善解决劳资关 

系的和谐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二，社会法有利于西部社会保 

障制度的真正实现，为西部社会建设 

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社会保 

障制度的实现关系到社会体制的顺 

畅运行，也是当前西部社会建设的重 

点之一。社会法中的社会保障法作为 

社会的 “安全网”，可以有效保障西 

部社会安全的实现。社会保障法的范 

围十分广泛，具体又包括社会保险法、 

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 

法等多方面的内容。以社会保险制度 

为例，根据 社会保险法 之规定， 

我国建立广泛的养老、医疗、工伤、 

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这就有 

力化解了西部地区人民群众所面临 

的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 

一

系列风险，为西部地区社会安全提 

供了有利保障。此外，社会救助法、 

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对西部地区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起着非常重 

娃置 
要的保障作用。 

第三，社会法有利于西部地区 

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为西部社 

会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特殊保障。 

特殊群体一般都是弱势群体，广泛涉 

及到了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 

归侨和华侨等群体。对特殊群体的法 

律保护是彰显社会正义、化解社会矛 

盾的重要手段，也是西部社会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法中的特殊群体 

保护法通过对这些特殊群体合法权 

益的保护，保障了西部社会建设的顺 

利进行。以残疾人保护为例，西部地 

区多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在这些地区， 

残疾人的权益保护意义更加重大。我 

国的 ((残疾人保障法 对残疾人的康 

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 

会保障、无障碍环境等相关问题进行 

了明确规定，这有利于充分保障西部 

地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为西部社会 

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特殊保障。 

总之 ，在当前背景下，西部社会 

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从 

社会法的基本含义来看，还是从西部 

社会建设的实践来讲，社会法与西部 

社会建设之间都具有十分密切的联 

系。在整个西部社会建设进程中，社 

会法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 

充分重视并发挥社会法的保 障作用 

是西部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条 

件。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 

研 究生) 

责任编辑：曾凡明 


